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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國產農產品創新行銷計畫審查作業規範 
114.05.02農糧企字第1141108856號函修正 

113.03.06農糧企字第1131108310號函修正 

112.04.12農糧銷字第1121073311號函頒實施 

一、農業部農糧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推動地產地消及多元行銷，運用多樣化

行銷策略，推廣新鮮、安全、優質之當季特色農產品，以有效創造商機，

提高國產農產品消費，增進農民福祉，特訂定本作業規範。 

二、補助對象 

(一)農民團體：指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七款所定之農會、農業合作社

（場）。 

(二)農業團體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為農業部之公益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，

且章程所列業務項目與農產品展售行銷有直接相關者。 

三、輔導原則 

(一)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農民(業)團體以當季農產品為主題，整合轄區

鄉(鎮、市、區)農民(業)團體共同辦理農產品行銷活動。 

(二)產品品項應以國產農糧產品為主，並以生鮮農糧產品及其初級加工品為

優先。 

(三)宣導已開發之新產品、新包裝、新用途及新通路等創新型態之農產品。 

四、補助基準 

(一)依據「農業部主管計畫補助基準」辦理，申請補助單位需自行籌措計畫

總經費25%以上之配合款，(配合款如非計畫研提單位之經費，應檢附其

他單位同意支應配合款之相關文件)，但經本署指定，屬產銷緊急處理

特殊專案性活動者不在此限。依辦理規模及農產品類別區分如下： 

1.地方特產行銷： 

(1)農產品行銷活動：展售日期2天，每日至少20攤，補助15萬元。辦

理活動倘需至距離150公里以上之外縣(市)或離島縣(市)，且人員

不便於當日往返，需留宿過夜者，該次活動攤位下限可酌減5攤展

售攤位，並於計畫核准時註記。 

(2)倘超過最低攤位數或具創新行銷作法，依規劃內容核給補助金額，

最高補助20萬元。 

2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級主題行銷：農產品行銷活動展售日期2天，每日

至少60攤，補助40萬元，倘超過最低攤位數或具創新行銷作法，依規

劃內容核給補助金額，最高補助60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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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專案性活動：配合中央政策或地方農產品盛產調節等專案活動，可依

據活動項目、時間、地點、規模等核定補助額度。 

(二)補助攤位條件 

1.限國產農產品。 

2.補助攤位以農民、農民團體、糧食經營業者及其加工業者之產品為

限。 

(三)同一鄉(鎮、市、區)各執行單位同性質活動，同年度以補助一場次為原

則；連續兩年申請並接受本署補助者，自第三年起本署得參考歷年舉辦

效益、創新性酌減補助金額。 

五、審查程序及準則 

(一)審查程序： 

1.地方特產行銷：由本署各區分署(以下稱分署)直接受理轄區內農民

（業）團體研提之計畫，參酌歷年辦理及發展情形辦理審查、補助經

費及核定執行，並副知本署。 

2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級主題行銷：由農民(業)團體檢具計畫書向當地分

署提出申請，以全年度輔導辦理一次為原則，經分署辦理初審，函送

本署複審，簽報後核定執行。 

3.專案性活動：配合中央政策或地方農產品盛產調節等專案活動，由研

提單位檢具計畫書逕送分署。補助經費在30萬元以下，授權由分署逕

行計畫審查、核定及經費支應，並副知本署備查。倘僅辦理記者會，

以補助經費10萬元為原則。 

4.分署辦理初審作業時，可視情況要求研提單位提送計畫書時併附參展

攤位明細資料做為審查依據。 

(二)評審原則： 

1.經營主體：審查執行團隊、合作夥伴、過去執行經驗、過去執行績

效、經費投入及政策配合度等項目。 

2.立地條件：審查交通便利性、賣場地點、賣場大小、商圈人口、商圈

消費力、周邊公共設施及周邊景點等項目。 

3.產品規劃：審查安全性、豐富性、特殊性、季節性、在地性、價格策

略及售後服務等項目。 

4.銷售效益：審查辦理天數、營業時段、廣告宣傳方式、促銷活動、體

驗活動、食材推廣、料理教學及DIY活動等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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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計畫提送期限：申請單位應於計畫（活動）預定執行日前1個月提出申

請為原則，俾利本署及分署辦理後續審查作業。 

六、督導及考核 

(一)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辦理3天前，將攤位明細資料送達所在地之分署，

俾利現場查核。活動涉有機農產品販售、標示、廣告等，除於活動參加

守則提醒，應按有機農業促進法規定辦理外，受補助單位並應先行檢核

展售產品驗證資訊，以確認符合有機農業促進法規定。經分署查核發現

實際攤位販售情形與計畫內容及明細表不符，屬未達規定攤位數、生鮮

農糧產品及其初級加工品攤位數占比、溯源標章(示)及友善環境耕作占

比者，每日每攤以2,500元計，扣除補助金額。如有特殊情形經本署同

意者，參展攤位內容異動攤位數以20%為限。 

(二)直轄市、縣(市)級主題行銷、地方特產行銷攤位組成比例，規定如下： 

1.參展供食用之農產品全數均為溯源標章(示)(有機農產品標章、產銷

履歷農產品標章、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、溯源農糧產品追溯標示)及

友善環境耕作之農產品。 

2.生鮮農糧產品及其初級加工品攤位數應占總攤位數50%且其中有機、

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之攤位數應占30%。 

3.生鮮農糧產品及其初級加工品攤位數未達總攤位數50%者，有機、產

銷履歷農產品標章之攤位數應占總攤位數50%。 

4.配合農業政令宣導、導覽體驗等攤位數不超過總攤位數5%。 

(三)活動期間由分署派員，得會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，赴現場評核並做紀

錄，於活動結束後(次月10日前)免備文送本署，作為後續計畫補助之參

考。 

(四)申請補助單位辦理活動成效，經分署評核總分未達60分者，倘次年再提

送計畫，除依本作業規範第四點補助基準審核外，得減少最高20%補助

款；連續2年評核總分未超過60分者，停止補助1年。 

(五)參展供食用之農產品，倘未具有機(含有機轉型期)、產銷履歷或台灣優

良農產品等驗證通過者，受補助單位應請參展農友提出農產品農藥殘留

自主檢驗合格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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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分署辦理查核    年國產農產品行銷活動評分表 

活動名稱：     查核地點：      

主辦單位：     活動天數：      

查核日期：   年   月    日查核時段：      時        分 

項目 配分 內容 得分 

行

銷

規

模

及

內

容

(請

則

一

勾

選) 

□

一

般

行

銷

活

動 

一、查

核配合

度及辦

理情形

(20分) 

1.攤位名冊依規定日期送達(5分) 

◆活動3天前參展單位將攤位明細資料送達轄區分署，俾利

現場查核，得5分。 

◆活動辦理前攤位資料表未送達者，本項以0分計。 

 

2.參展單位(10分) 

◆參展單位攤位販售情形與計畫內容及明細表全數相符，得

10分。 

◆相符未達80%者，本項以0分計。 

 

3.攤位牌標示(5分) 

◆參展單位之攤位牌，依實際販售人員及單位標示。 

◆未標示者，本項以0分計。 

 

二、展

售攤位

與產品

(50分) 

1.參展供食用之農產品全數均為溯源標章(示)及友善環境耕

作之農產品。(20分) 

 

2-1.溯源及友善環境耕作農產品攤位數(25分)(請則一勾

選，符合者得25分) 

□生鮮農糧產品及其初級加工品攤位數應占總攤位數50%，

且其中有機、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之攤位數應占30%。 

□有機、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之攤位數應占總攤位數50%。 

 

2-2.溯源及友善環境耕作農產品攤位數-額外加分項目(5分) 

◆履歷蜂產品、有機或履歷雜糧及初級加工產品攤位數每多

一攤加1分。 

 

□

專

案

性

活

動 

專案性

活動(70

分) 

非一般行銷活動，則以本項計分。 

◆計畫書所敘述活動辦理方式、活動規模、活動內容、溯源

農產品比例或配合農產品調節措施等，評估整體辦理情形

與計畫書內容相符性後予以給分。 

◆專案計畫倘有辦理展售活動，攤位組成須符合前項攤位數

組成比例，並可納入履歷蜂產品、履歷漁畜產品或可溯源

乳製品，惟不得超過總攤位數1/3。 

 

活動宣

傳 

媒體文

宣(5分) 

1.政策宣傳(2分) 

召開記者會或其他宣導活動，對農業部或農糧署政策有正

面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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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宣傳方式(3分) 

◆電視、電視牆製作跑馬燈或網路宣導、電台廣播、宣傳車

宣導、製作活動旗幟、文宣品夾報宣導及入口意像設置等

廣宣。 

◆活動名稱與計畫書不相符者，本項以0分計。 

活動規

劃 

執行情

形(25

分) 

1.活動豐富性(12分) 

規劃食材推廣、料理教學、農事體驗活動、農業相關

DIY、導覽解說、農特產品試吃品嚐等活動。 

 

2.安排促銷活動、配合農糧產品盛產期設置促銷攤位及活動

整合程度(8分) 

促銷產品與活動主題相符或配合農糧產品盛產期設置促銷

攤位辦理促(行)銷活動，及整合觀光、地方特色等辦理行

銷活動。 

 

3.動線規劃、非展售攤位設置及安全檢查項目(5分) 

◆交通接駁、展場進出動線、參觀接待、攤位擺設等動線規

劃合宜，及舉辦活動時就活動所衍生之風險另外投保公共

意外責任保險，以維護民眾權益。 

◆配合農業政令宣導、導覽體驗等攤位數不超過總攤位數

5%。 

 

供食用之農產品應依規定張貼標章(示)或於展售現場陳列足資證明之文件。

未符合規定者，每個產品品項扣5分，扣分無上限。 

 

其他考評意見或補充說明： 
合計：   分 

查核人員：縣(市)政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、分署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效益評估表 
參觀人數 

      人 

核定計畫攤位數 

      攤 

實際執行攤位數 

      攤 

攤位數實際執行比例 

      ﹪ 

供食用之農產品

溯源標章(示)及

友善環境耕作比

例      % 

生鮮農糧產品及其初級加

工品攤位數應占總攤位數 

    %，且其中有機、產銷

履歷農產品標章之攤位數

應占  % 

有機、產銷履歷農

產品標章之攤位數

應占總攤位數    

% 

溯源標章(示)及友善

環境耕作農產品總銷

售額          元 

備註： 

※攤位數 

□符合計畫內容及攤位明細表。 

□未符合，依實際執行比例扣減補助款金額     元。計畫執行單位:          。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署單位主管：  


